
泸州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根据《泸州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和《泸州医学院招投

标管理办法》及后续规定，结合学院维修工作的实际需要，特制定本

实施细则。 

第一条  维修办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一）、申报：由使用部门提出维修申请，填报《仪器设备维修

申请》，经所在系（部）处盖章、领导签字审批后送国有资产管理处。 

（二）、现场维修：国有资产管理处接使用部门《仪器设备维修

申请》后，安排人员到达现场与使用部门联系。使用部门需见维修申

请上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后方可同意维修人员维修，同时将维修申请

复印件保留作维修凭证。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后，作出维修评估，签署

维修意见。校内维修能解决的，由维修人员现场立即解决；校内维修

不能解决的，由维修人员将维修意见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并将国有资

产管理处意见告知使用部门，组织校外维修。如需将设备提走，使用

部门注意保留维修凭证，办好交接手续。 

（三）、维修项目的验收和维修后保修。 

设备维修后，使用部门具体的实验室、教研室负责人要对维修项

目在《仪器设备维修记录》上签定验收意见，系部处签章确认维修内

容，同时将《仪器设备维修申请》、《仪器设备维修记录》作维修费支

付依据。 

设备维修后半年内属维修后保修期。在保修期内发生的重复故



障，由原维修人员解决，不再支付维修费用。 

（四）、保修：属保修期内的设备故障，由国有资产管理处通知

采购中心联系厂家（商家）处理，同时将维修记录送采购中心备案。 

（五）、设备维修应本着保障教学的原则，应本着先校内维修、

后校外，先泸州市、再市外就近的原则，应本着节约的原则，在第一

时间内解决问题，保证教学急需。 

（六）、设备维修超出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权限的，按程序上报，

批复后及时处理。 

（七）、设备发生故障后，经维修人员检测，维修费用在设备价

值一半的不予维修，按《泸州医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进行报废。 

（八）、人为因素导致设备故障，如配件丢失又不能说明原因的，

按《泸州医学院仪器设备借用及损坏、丢失赔偿制度管理办法》管理。 

（九）、国资处对设备维修管理要落实责任人，实行计算机管理。 

第二条 维修审批权限及维修服务巡价范围。 

（一）、单台次维修费在 3000 元以下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审

批。 

（二）、单台次维修费在 3000 元及以上的，报主管院领导审批，

组织维修招标巡价。 

（三）、单台次维修费用不超过 3000 元，年累计同种产品维修

及服务金额超过 3000 元的维修服务，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维修服

务巡价。 

第三条 维修服务巡价管理 



（一）、组织领导。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维修巡价，主管院领

导主持会议，纪委、审计及相关项目单位等５人以上组成维修服务巡

价小组。实行无记名投票，以投票结果过半数选中维修服务商。 

（二）、维修服务巡价形式。 

１、单台次维修费在 3000 元及以上的维修服务巡价形式。 

由国资处组织维修巡价小组进行巡价，纪委、审计及相关项目

单位事前监督，维修项目完成后经审计付款。 

２、单台次维修费用不超过 3000 元，年累计同种产品维修及服

务金额超过 3000 元的维修服务巡价形式。 

国有资产管理处制定《维修服务巡价项目表》，组织一年一次维

修服务巡价。就维修服务商（三家以上）提供的维修服务收费标准、

服务承诺、技术力量等进行综合考核，由维修巡价小组确定中标单位

及备选单位（建立两家维修服务商以上的维修网络）。 

3、对垄断行业或专有技术的维修服务实行双方议价。对无法组

织巡价的但又属于巡价范围的维修项目，实行邀请议价。 

4、当维修服务商提供有新的服务收费标准时，维修巡价小组应

重新确定中标单位。 

第四条  维修费的支付 

1、单台次维修费用不超过 3000 元，年累计同种产品维修及服

务金额超过 3000 元的维修费，根据巡价结果确定的中标单位报价支

付维修费。 

2、单台次维修费在 3000元及以上的维修项目，经审计付款。 



第五条  维修服务商的考核。 

国有资产管理处要加强对每次维修项目的管理，凡影响教学科

研工作正常开展的中标单位，未履行其服务承诺的，取消其参与学院

维修服务资格，终止其维修项目的合作，由备选单位完成其承担的维

修项目。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学院签发之

日起执行。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07 年 1 月 2日 

 

 

 

 

 

 

 

 

 



《维修服务巡价项目表》 

           单位： 

为保障我院的设备维修工作正常开展，贵单位如要

参与我院计算机类设备的维修工作，请将维修服务项目

及服务承诺等条款填报下表，法人签字加盖单位章后于        

交泸州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作为贵单位参与我院维

修公开巡价的依据。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

注 

服 务

承诺 

计算机系统维护     元/台   

    

    

    

 


